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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更换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独立意见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

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

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关于《推荐温毅先生为公司第七

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》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，并仔细阅读了公司提

供的相关资料。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我们认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杨建达先生在履职期间能遵

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勤勉尽责。现因工作调动原因无法继续履行董

事职责，董事会进行更换选举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沙河实业股份

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根据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、工作实绩等情况，认为董事候

选人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有关董事任职

资格的规定。 

三、选举温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新增董事候选人的程序符

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。 



四、董事候选人需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就任，我们同意将

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庞大同       范值清       张方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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